附件2

承诺书
本单位就申请承接为罗湖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工作，作出以下承诺：

承诺所递交的申请资料真实、有效、准确；
承诺提交的实体店面及刻章设备情况与实际相符；
已知悉承接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工作须符合的申请条件、刻章质量标准及价格；

（四）已知悉刻章店之间不得存在关联关系（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）。
（五）已知悉申请承接期间，单位信息不能进行变更、确保单位正常经营。如因信息变更、经营异常等情况造成未被纳入承接名单的影响，将由本单位自行承担；
（六）已知悉并配合现场核验期间不定期现场勘察、核实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许可证（印章业）、检查刻章设备和印章保管设备及抽查刻制印章等工作；
（七）已知悉并配合申请期间现场核验、资质审核、结果公示等流程环节；
（八）上述陈述是本单位真实意思的表示；
（九）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承诺日期： 


